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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
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5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的决定》已于2021年
6月23日经第15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李小鹏

2021年8月11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
63号）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二、将第四十一条中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修改为“200元以上2000元以
下”。 

三、将第四十二条中的“2000元”修改为“500元”。

四、将第四十三条中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修改为“3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

条文序号和个别文字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发布。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欢迎使用交通智搜

http://www.mot.gov.cn/


（2011年12月26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根据2016年8月26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21年8月11日《交通
运输部关于修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行为，提升出租汽车客运服务水平，根据国家
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从业资格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国家对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驾驶员实行从业资格制度。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包括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
驶员从业资格等。

第四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工作应当公平、公正、公开和便民。

第五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文明服务、保障安全。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指导本行政
区域内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工作。

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
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

第二章　考　试

第七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包括全国公共科目和区域科目考试。

全国公共科目考试是对国家出租汽车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
具有普遍规范要求的知识测试。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区域科目考试是对地方出租汽车政策法规、经营区域
人文地理和交通路线等具有区域服务特征的知识测试。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区域科目考试是对地方出租汽车政策法规等具有
区域规范要求的知识测试。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
据区域服务特征自行确定其他考试内容。

第八条　全国公共科目考试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全国公共科目考试大纲、考试
题库由交通运输部负责编制。

区域科目考试大纲和考试题库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编制。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
门按照交通运输部编制的考试工作规范和程序组织实施。鼓励推广使用信息化方式和手
段组织实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



第九条 拟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应当填写《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申请
表》（式样见附件1），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参加出租汽车
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

第十条　申请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

（二）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
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

（三）无暴力犯罪记录；

（四）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申请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应当提供符合第十条规定的
证明或者承诺材料：

（一）机动车驾驶证及复印件；

（二）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
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的材料；

（三）无暴力犯罪记录的材料；

（四）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五）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二条　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对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应当按照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工作规范及时安排考试。

首次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申请人，全国公共科目和区域科目考试应
当在首次申请考试的区域完成。

第十三条　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考试结束10日内公布考试成
绩。考试合格成绩有效期为3年。

全国公共科目考试成绩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区域科目考试成绩在所在地行政区域内
有效。

第十四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全国公共科目和区域科目考试均合格的，
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公布考试成绩之日起10日内向巡游出租汽车驾
驶员核发《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核发《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驾驶员证》（《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以下统
称从业资格证）。

从业资格证式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式样。

鼓励推广使用从业资格电子证件。采用电子证件的，应当包含证件式样所确定的相
关信息。



第十五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到从业资格证发证机关核定的范围外从事出租汽车客运
服务的，应当参加当地的区域科目考试。区域科目考试合格的，由当地设区的市级出租
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从业资格证。

第三章　注　册

第十六条　取得从业资格证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经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从业
资格注册后，方可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册有效期为3年。

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聘用取得从业资格证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并在出租汽
车驾驶员办理从业资格注册后再安排上岗。

第十八条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申请从业资格注册或者延续注册的，应当填写《巡
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册登记表》（式样见附件2），持其从业资格证及与出租
汽车经营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经营合同，到发证机关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申
请注册。

个体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自己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的，持其从业资格证及车
辆运营证申请注册。

第十九条　受理注册申请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5日内办理完结注册手
续，并在从业资格证中加盖注册章。

第二十条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注册有效期届满需继续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应
当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续注册。

第二十一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受到刑事处罚且刑事
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不予延续注册。

第二十二条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在从业资格注册有效期内，与出租汽车经营者解
除劳动合同或者经营合同的，应当在20日内向原注册机构报告，并申请注销注册。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变更服务单位的，应当重新申请注册。

第二十三条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的注册，通过出租汽车经营者向发证机关所在
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报备完成，报备信息包括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信息、与出租汽车
经营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等。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与出租汽车经营者解除劳动合同或者协议的，通过出租汽
车经营者向发证机关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报备完成注销。

第四章　继续教育

第二十四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注册期内应当按规定完成继续教育。

取得从业资格证超过3年未申请注册的，注册后上岗前应当完成不少于27学时的继
续教育。

第二十五条　交通运输部统一制定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大纲并向社会公布。继
续教育大纲内容包括出租汽车相关政策法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
营和节能减排知识等。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6245


